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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自然资通〔2022〕38 号

佛山市自然资源局关于印发《佛山市工程建设
项目联合测绘实施细则》的通知

各分局，市测绘行业协会，各测绘单位：

为加快转变政府职能，进一步优化提升全市营商环境，提高

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效率，维护公平有序的测绘地理信息市场环

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测绘法》、《广东省工程建设项目联合

测绘规则》（粤自然资函〔2020〕222 号）、《佛山市工程建设项

目审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佛府办函〔2019〕6 号）、《佛山市

测绘地理信息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政府规章的有关规定，结

合我市实际情况，我局制定了《佛山市工程建设项目联合测绘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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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细则》。该办法已经通过了市司法局审核，现印发给你们，请

认真贯彻执行。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请向市自然资源局反馈。

附件：《佛山市工程建设项目联合测绘实施细则》

佛山市自然资源局

2022 年 2 月 17 日

（联系人：刘辉，电话：8312 3973）


	市自然资源部门测绘与地理信息业务科室负责联合测绘技术体系建立和维护，并组织开展监督检查；负责联合测绘
	受市自然资源部门委托，测绘行业协（学）会负责联合测绘信用管理工作、佛山市测绘监管与服务网的日常管理和
	（一）具有自然资源部门颁发的《测绘资质证书》，应同时具备工程测量、界线与不动产测绘专业资质。
	（二）按照《测绘资质分级标准》中的作业限额承接联合测绘业务。
	（三）具有健全的技术质量管理、生产安全管理、测绘成果档案管理和保密管理制度与能力，以及相应的办公场所
	（四）两年内无测绘地理信息行业严重失信信息记录，且不存在因严重违法和严重失信行为被列入失信联合惩戒对
	联合测绘成果质检自测绘单位通过佛山市联合测绘动态更新管理系统成功提交联合测绘成果开始计算。

	



